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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程概况
1、边城监狱档案馆装饰装修项目，工程地点位于江苏省句容边城监狱。

2、计划工期：详见招标文件。

3、现场及交通运输情况：各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

4、环保要求：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保规定。

　　二、工程招标范围

1、本次招标范围：档案室内外装修改造，含室内外装饰工程、安装电气工程、暖通工程工程、消防工程给排水工程等，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工程设计施工图、现行的国家和地方有关建筑设计规范、规定、建设单位有关要求等。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3、苏建价（2014）448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4、《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2009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 

5、《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营改增版。

6、2026年1月份《镇江工程造价管理》上发布的信息指导价。

7、江苏省、镇江市有关计价文件及规定。



四、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装修工程

1、室外封闭外廊及坡道抬高部分现场已完成，暂未计入，室外地面工程仅计算封闭外廊内混凝土抬高及地砖铺贴。

2、考虑室内抬高80公分，故原门窗拆除及调整抬高原有门窗计入工程量清单内。

3、密集柜地面轨道槽需要由设备供应商根据产品尺寸需求确定具体安装位置，此项费用在浇筑室内钢筋混凝土地坪及地砖铺贴时综合考虑，不单独列项。
（二）安装工程

1、安装工程中AL总配电柜、1APExf配电箱、1AE配电箱进线由配电房引来，电缆及穿线管工程量暂估，结算时按实计入。
（三）其他
1、设计图纸不完善、不详细、节点不明之处，由投标单位自行完善后报价，中标后不得要求增加费用。

2、对于现场有但清单中没有说明的内容，请投标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自行结合在相关清单中报价，结算时不得增加相关费用。 

五、材料、质量等特殊要求
1、砼：所有砼必须采用商品砼，砼是否采用泵送由各投标人自行考虑，中标后不作调整。

2、瓷砖需勾缝、成品保护；石材需防护、磨边处理，请投标单位充分考虑此部分，一经中标结算时不予调整。

3、上述材料描述不清的内容，具体详见本工程的设计图纸说明。

六、其它说明

1、投标人必须充分勘察现场实际情况，自行考虑材料运输及堆场、机械进退场时所必须的施工道路、场地硬化费用等费用，所有材料进场前需甲方认可。

2、投标人应先到需施工的现场勘查以充分了解其施工环境，工地位置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情况，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请投标人自行考虑在投标价报价内。

3、投标人在报价时必须考虑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政府性要求和变化综合考虑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如中考、高考、雾霾天气、节日或活动等行政性通知、防洪防汛防灾、环境整治、公共安全治理等引起的停工损失和费用增加等，计入投标报价进行包干，无论是否列项计入，一旦中标，招标人概不调整此类费用。

4、投标人在报价时必须考虑隔墙清单中龙骨到板底的费用，一旦中标，招标人概不调整此类费用。

5、对于江苏省、镇江市相关部门对工程施工要求所发的文件规定，特别是对于工程围挡、扬尘控制等的要求，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6、投标单位于投标前应勘察现场，分析施工条件（水、电、路、施工便道的修建等）。现场水电条件是否满足施工要求，承包人按其自身需要，考虑是否需要自备电源发电；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涉及到的（水、电、路、渣土堆放、施工便道的修建等）须增加投入的因素，在投标报价中予以考虑。

7、机械进退场费报价中包括但不限于各地块之间机械周转的措施费承包人自行考虑，而且不得对现有的市政道路造成破坏，相关费用自行考虑，若有造成破坏由承包人负责修复完成，结算不予调整。

8、对于脚手架、垂直运输等单价措施，请投标人在整个项目中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9、对于施工图中做法不明确或交待不清楚的地方，本总说明已做了详细的描述，投标人报价时应以本总说明为准。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内容描述不详的，必须参考施工图和相关规范。投标人具有核查工程量清单及图纸的义务，若踏勘现场、工程量清单内容等与图纸出现不一致，投标人在澄清答疑过程中未及时提出，即视为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图纸已认可，请投标人充分考虑并在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再增加相关费用。

10、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应结合设计图纸，并应当综合考虑施工规范、地方规章等的要求，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但13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承包人在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工程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报价中。

11、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12、对于总价措施项目除安全文明施工费按规定的费率调整外，其余总价措施项目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调整。

13、单价措施项目工程量为1项的项目，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另行增加其它费用。

14、本工程无暂列金。
15、其它详见招标文件。




